
全球挑战计划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全球挑战计划”组织学生赴发展相对落后但安全的地

方，通过实地探究实践，融入多元文化，思考并解决人类发展共同面

临的问题，旨在培养学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担当，

体现国际化的“价值引领”。

第二条 项目周期为 2-4 周，由专业教师选定有社会现实意义

的活动主题，组织进行有影响力的研究计划，不断取得创新突破，满

足当地需求，为社会问题提供交大智慧和解决方案，提升交大的国际

影响力。

第二章 建设内容及方式

第三条 全球挑战计划由一系列实践项目构成，主要面向东南亚、

非洲和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国内偏远地区，以探究

和解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为目标，在当地组织开展有

影响力的社会服务、实地调研和科研实践等活动。

第四条 项目面向全校师生，依托我校科研优势及国际合作资源

进行策划。同时通过国内外媒体、中英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组织系列宣传报道。

第三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根据本实施细则，发布挑战计划项目

申报通知，收集申报书。



第六条 申报书应按照统一要求，明确项目目标、项目预算、项

目实施方案、团队成员等情况。

第七条 项目申报工作结束，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邀请评审专家

组织项目评审工作，并对所有申报书进行评审，给出推荐意见。

第八条 专家评审确定最终入选项目名单后，由国际合作与交流

处通知对应项目负责人。

第九条 学生收到项目入选通知后，填写“项目承诺书”并经院

系审核后提交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第十条 项目执行过程中，由项目负责人以月为单位，向工作小

组提交项目进度表及开支明细。

第十一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将根据项目成果与专家建议，选

择出优胜组，并制定和颁发获奖证书。

第十二条 各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结束一个月内，根据项目实

际运营情况提交满足结项要求的相关材料。

第十三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项目经费下拨，监管资金使

用，统一组织对项目成果的考核。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成立评审委员会，统一组织申报与评审工作。立项

评审标准主要包括：

项目可行性。项目是否符合现状与实际发展要求，具有可操作性。

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需贯彻全球挑战计划的理念。项目

目标必须明确、可测量、可实现, 目标相关联、有时效性，并能引起



公众关注等条件。项目需面向全校师生开放。

项目示范性价值。项目是否符合地区发展方向和重点，是否具有

较好的推广示范价值。

项目影响力。项目是否具备创新思维、创新潜力，是否为青年学

子提供优质的实践机会，为生态经济发展贡献青年智慧。

项目可持续性。项目是否能持续进行，不断改善当地急需解决的

问题。

第五章 资金使用与管理

第十五条 资金用途主要分为项目必须的人员差旅费（含签证、

保险、住宿、机票、伙食公杂、城市间交通等费用）；相关宣传材料

费用（含视频制作、横幅、海报、展板、活动手册讲义、证书等费用）；

任课教师课时费（1000 元/课时）；专家评审费（800 元/人/天）；工作

人员酬金（指导老师上限为 600 元/人/天，助管助教补贴 300 元/人/

天）和其他费用。人员劳务费（含课时费、评审费、酬金等）不宜超

过项目总资金的 30%。业务费用于为完成项目建设任务所需要的国内

外差旅费、会议费、印刷费、图书出版费等，不得用于与项目无关的

日常开销。

第十六条 各项目申报人应根据要求制定相应的年度预算。每

年，根据可预期的项目内容和进度、子项目分批申报当年预算，经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批准后下拨资金。

第十七条 项目资金通过“一卡通”形式一次性下拨至通过评

审的申报人账户。



第十八条 经费下拨后，应与项目负责人统一签订《项目确认

通知书》，明确告知项目经费使用范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项目有

效期限等内容。

第十九条 项目执行过程中，如遇需调整负责人、经费预算、

项目执行日期等情况，应提前至少 10 个工作日与项目工作小组联系，

发起项目变更流程，并出示书面变更说明。

第二十条 项目资金使用需严格遵守财务处相关规定，在境外

实施的项目，需提前发起因公出（国）境申请，具体要求请参照《关

于印发<上海交通大学因公出国（境）团组管理办法>和<上海交通大

学因私出国（境）管理办法>的通知》（沪交外〔2015〕1 号）、《关于

进一步加强上海交通大学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规范管理的通知》

（沪交外〔2016〕9 号）、《关于提请审核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加强和

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实施细则>的请示》（沪交

外〔2016〕105 号）、《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印发<上海交通大学因公出国

（境）团组管理工作补充指导意见>的通知》（沪交外[2018]131 号）

等相关文件，并严格按照批件时间执行，不得随意变更项目执行时间。

如有违反相关规定的，一切责任由项目负责人承担。

第六章 评价验收

第二十一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将定期组织开展项目年度总结、

中期检查、总结验收等工作。各项目负责人应结合项目要求提交项目

总结报告、中/英文新闻宣传通稿、有声视频、海报等宣传品、决算

表、项目成果等材料。



第二十二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就项目执行进度、资金使用情况、

下一年计划等情况梳理汇总。

第二十三条 总结验收。项目结束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将组织

专家根据设立的观测指标、资金使用状态等，对项目建设成效进行评

价

第二十四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根据年度总结、中期检查和总结

验收结果，对建设项目实施绩效评价和动态管理。对成效突出的项目，

将采取持续投入等奖励措施；对不符合建设要求的项目根据具体情况

采取限期整改、调整建设内容、中止拨款直至取消建设项目等措施。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


